
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 

社團活動輔導辦法 

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8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本校為輔導學生社團，加強課外活動，培養學生自治能力，確立創造服務的

意志，以樹立優良校風，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學生社團一切活動應接受生活輔導組之輔導。 

三、學生社團於每學年開始，應參照本校行事曆，擬定一學年活動計劃，(計劃

表另定之)繕寫一式二份，一份由各該社團自存，一份呈報生活輔導組核備。 

四、生活輔導組得視事實需要，召開各級班長聯席會議或各社團負責人聯席會

議，商討有關課外活動事宜，加強各社團間之聯繫。 

五、學生社團如有對外接洽或交涉事項，應先將詳細情由，呈報生活輔導組；如

有必要，得以本校名義行之，各社團不得擅自對外行文。 

六、各社團組成分子，以本校學生為限，每一學生參加社團，最多不能超過三種。 

七、學生社團舉辦各種活動記錄表，呈報生活輔導組核備，並由生活輔導組派員

出席指導。(記錄表由生活輔導組製發) 

八、各社團辦同樂會，須先填寫「社團舉辦同樂會申請登記表」，報請生活輔導

組核准，並派員出席指導(登記表向生活輔導組領用)。 

九、學生社團，非經生活輔導組許可，不得對外活動。 

十、學生社團集會時須邀請校外人士參加者，應事前報請生活輔導組轉呈校長核

准，始得辦理。 

十一、學生社團活動時，如須借用會場，須先報請生活輔導組商得有關單位同意，

但不得與上課或學校規定活動時間衝突。 

十二、各社團於學期結束前，須將一學期活動情形，詳加檢討，並將經費收支帳

目列表，呈報生活輔導組核備。 

十三、各社團出版報刊，悉依「本校學生社團出版刊物審查辦法」之規定辦理。 



十四、各社團張貼公告、啟事、海報，悉依「本校學生社團公告張貼辦法」之規

定辦理。 

十五、學生參與社團工作努力成績卓著者，由學校予以獎勵。 

十六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